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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原料皮进出口贸易规范  生牛皮》编制说明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一、工作简况 

1.任务来源 

我国皮革行业原料皮进口量大，但缺少原料皮贸易规范标准。依据原料皮国际贸易发

展趋势以及我国皮革行业发展需要，受中国皮革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中皮协”）会员企业委

托，中皮协牵头编制团体标准《原料皮进出口贸易规范  生牛皮》。 

2.目的、意义 

我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皮革生产大国，皮革产量约占世界皮革产量的近四分之一。尽管

我国是畜牧业养殖大国，猪、牛、羊存栏量均居世界前列，但我国原料皮供应仍不能满足

我国制革行业需求，约 50%左右需要进口。以生牛皮为例，我国畜牧业每年可为制革行业

提供 3000多万张生牛皮，而我国制革行业每年加工生牛皮约 8000万张。因此大量的生牛

皮需要从国外进口。同时，我国养殖和屠宰企业数量多，分布广，企业销售渠道多样，少

量原料皮会出口到其他国家。我国没有制定原料皮贸易规范的相关标准，企业在开展原料

皮贸易活动时通常依据《国际合同第六号 生皮》或《北美牛皮销售标准》。 

随着我国制革行业水平的不断进步，生产规模、产品研发和产品品质都有了极大的提

升，在国际皮革贸易活动中的地位更加重要。世界各原料皮供应国加大了对中国的出口，

中国制革企业对原料皮来源有了更多选择。由于《国际合同第六号 生皮》或《北美牛皮

销售标准》中一些条款与当前原料皮贸易双方的实际需求不符，贸易双方的合理合法利益

难以得到充分保障，贸易纠纷时有发生。中国制革企业和进口原料皮供应商多次向中皮协

投诉，中皮协在协调过程中也深感制定原料皮贸易规范的重要性。为满足国际原料皮贸易

形势需要和响应行业诉求，中皮协牵头编制团体标准《原料皮进出口贸易规范》，并首先

编制最容易引起纠纷且进口量最大的生牛皮贸易规范。  

《原料皮进出口贸易规范  生牛皮》填补了我国原料皮贸易规范标准的空白，对当前

执行的国际合同中部分条款重新做了规定，并制定了违约行为的解决方案，为保障原料皮

贸易更加公平公正、维护原料皮买卖双方的合理合法利益提供了重要标准依据。 

3.主要工作过程 

（1）调研起草阶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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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中皮协会员企业提出的诉求，中皮协制革专业委员会于 2019 年 1 月成立标准起

草工作组，确定工作方案，调研了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福建等地区的 60 余家制革

企业，并在已经开展过的国内外调研的基础上，广泛收集贸易纠纷等信息资料，对引起贸

易纠纷的原因和解决方案进行了分析，并对当前执行的相关贸易条款进行了研究，于

2019年 9月完成标准草案起草工作。 

（2）草案讨论阶段： 

2019 年 10 月 24 日，起草小组组织制革企业代表和专家在四川成都召开第一次讨论

会，对草案内容逐条讨论，提出分类和分级、贸易规范、违约等修改意见，并最终确定

标准范围为原料皮中的生牛皮贸易规范，标准名称定为《原料皮进出口贸易规范  生牛

皮》。起草小组依据讨论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。 

2019年 12月 28日，起草小组组织制革企代表和专家在福建晋江召开第二次讨论会，

重点对定义、分类和分级、贸易规则、违约等内容提出修改建议。起草小组依据讨论意

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。 

2020 年 1 月 22 日，起草小组邀请标准化工作专家和行业专家对标准格式和内容进行

了讨论，并提出修改建议。起草小组依据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，并于 2 月 18 日

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，上报中皮协团体标准工作办公室。 

2020 年 3 月 10 日，起草小组组织召开专家审查会，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进行审

查。起草小组依据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
1、标准编制原则 

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依据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

编写规则》中的各项规定，力求符合规范化和标准化。同时按照公平公正、科学性和实用

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编制的。结合我国生牛皮进口贸易活动的实际情况，参考《国际合同

第六号 生皮》和《北美牛皮销售标准》，密切联系实际，注重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的结合，

以利标准颁布后的推广应用。 

2、标准的主要内容和论据 

本标准共分 8 个章节。第 1 章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，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，第 3

章术语和定义，第 4章去肉和修边，第 5章分级，第 6章交易规则，第 7章检验规则，第

8章违约及争议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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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是首次制定。旨在保障生牛皮贸易活动公平公正，维护买卖双方的合理合法利

益。 

本标准参考了《国际合同第六号 生皮》和《北美牛皮销售标准》，并在以下方面进行

了完善和补充： 

（1) “术语和定义”中明确了生牛皮贸易中常用的“腌公牛皮、阉公奶牛皮、胎牛

皮、饮奶小牛皮、小牛皮、未育母牛皮、种公牛皮、未阉公牛皮、母奶牛皮、已育母牛皮、

育肥母牛皮”的定义。 

（2）4.1细化了生牛皮皮形和部位划分及相关说明。 

（3）进一步完善了生牛皮的等级分类，如在 5.3 三级皮中增加了“从皮形边缘向内

10厘米以内的区域有超过 15厘米的破洞或切口”、5.4“等外皮”等描述。 

（4）交易规则中，将当前国际标准中“数量”允许 1%的误差修改为“皮张实际数量

应与装箱单标明的数量一致”；将“重量”允许 5%的误差修改为“以开箱去积水和明显的

固体废物后的称重为准，重量损失不得超过装箱单标明重量的 3%”；增加了“单张皮重量

差”、“外观”、“皮张种类”、“烙印皮”等规则要求。 

（6） 检验规则中，将当前国际标准中重量称量规则进一步明确为“开箱去除水和明

显的杂物后称重”；增加了“单张皮重量称量规则”、“数量、外观、等级及皮张种类”、“粒

面缺陷”检验规则。 

（7） 违约及争议处理中，制定了“数量”、“重量”、“单张皮重量差”、“皮张种类”、

“外观”等违约行为的赔偿方式；对于“争议处理”，仲裁或裁定后应履行法律义务而拒

不履行的处理方式，提出“国家和地区行业商协会可将其信息向会员、行业及政府相关部

门通报，并通过警示或列入黑名单等措施，提示与该企业的贸易风险”。 

3、解决的主要问题 

本标准为新制定项目，充分考虑原料皮国际贸易现状和行业发展需要，为我国皮革行

业开展生牛皮国际贸易提供公平公正的标准支撑，重点对交易规则、违约及争议处理等做

了规定，对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、维护买卖双方的合理合法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
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 

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，广泛征求了行业意见，符合贸易实际，能够满足我国皮革行业

的使用需要。 

四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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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。 

五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

我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皮革生产大国，皮革产量约占世界皮革产量的近四分之一。我国

原料皮供应仍不能满足我国制革行业需求，约 50%左右需要进口。皮革行业企业参与国际

原料皮贸易活跃度高。《原料皮进出口贸易规范  生牛皮》填补了我国原料皮贸易规范的

空白，对当前执行的国际合同中不完善的条款重新做了规定，为保障原料皮贸易更加公平

公正、维护原料皮买卖双方的合理合法利益提供了重要标准支撑，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。 

六、与国际、国外标准对比情况 

本标准参考了《国际合同第六号 生皮》和《北美牛皮销售标准》，并依据我国皮革行

业参与原料皮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，对国际贸易中常见生牛皮种类做了定义，制定了去肉

和修边、分级、检验、交易规则、违约及争议处理等规定，对当前应用的贸易合同中与贸

易双方实际需求不符、极易引起贸易纠纷的条款做了修改，新增了维护贸易双方企业合理

合法利益的交易规则及违约赔偿和争议处理措施。标准技术内容完善，可操作性强，能够

满足原料皮国际贸易的要求，有利于原料皮国际贸易更加规范，标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。 

七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

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，符合国家标准化管理的有

关规定。 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 

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，有关单位、专家提出的意见已经得到妥

善处理，合理的意见已被采纳，无法采纳的意见给予了相应解释和说明。 

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 

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。 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立即实施。 

本标准发布后，建议由有关部门组织宣贯、培训，一方面可在国内外有关期刊、杂志、

报纸上作专题介绍和宣传；另一方面组织开展技术培训，使相关单位尽快熟悉、了解、掌

握和应用本标准，保证我国皮革企业与进口原料皮供应商进行更加公平公正的合作，保证

我国皮革行业可持续发展。 

十一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

本标准为首次制定，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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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

中国皮革企业在国际生牛皮贸易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。企业在开展生牛皮国际贸易活

动中，应增强保护意识，坚持使用本标准作为进口或出口生牛皮的贸易规范依据，维护自

身合理合法利益，提高中国皮革企业在生牛皮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。同时，也应该积极遵

守标准要求，更好的维护我国皮革行业的国际形象。 

发生贸易纠纷时，企业应及时向中皮协反映，并提交相关材料，妥善解决贸易纠纷。 


